简讯
玉溪环保助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》贯彻落实

据统计，全市2018年第一季度共征收环境保护税579万元，与去年同期征收的排污费数额基本持平，实现从排污费到环境保护税改革的平稳过渡。在5月4日的《环境保护税法》贯彻落实座谈会上，环保的协作配合工作得到市人大、市财政等部门肯定。
环保部门通过享、学、教、助、答五个措施，助力“绿”税落地生根。1．享：及时移交排污收费档案、排污许可证发放情况和环境违法案件资料，共享污染源信息。２．学：虽然排污费已经停止征收，但是环保收费人员继续努力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》及实施条例，学习相关部门最新的公告和规定，熟悉环境保护税基础信息和纳税申报等表格。３．教：组织业务骨干，精心准备课件，为全市税务部门和县区纳税人详细、耐心讲解专业知识。通过培训，有效弥补税务部门环保专业知识缺乏，“跨界”难度大的不足，促进相关涉税人员深入了解和掌握环保税如何申报、如何计算。４．助：在4月1日至15日首个环保税申报征期内，环保特意安排业务骨干12名进驻各税务部门办税厅，开展环保税办税咨询服务，指导企业开展依法申报。5．答：申报期间，市环保相关业务人员保持全天候状态，市、县两级信息畅通，确保纳税申报、计算过程中的疑难问题能第一时间上报，并及时得到答复、反馈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下一步，环保部门将继续强化在线监测、监督监测和执法检查，与税务部门紧密协作、精心配合，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》，推动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向前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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